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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顯微鏡使用規範

97.02.18 研擬
97.02.18 共儀中心業務會議通過
97.02.21 公告實施
103.03.06 修改
114.04.XX 修改
第一條　學生顯微鏡管理辦法之訂定主要在使本教材能發揮最大使用效益
第二條　本教材設備包含：
1、 廠牌及型別：Olympus
2、 型號及配備：
(1) CH2：4X, 10X, 40X 物鏡、10X目鏡，共100台
(2) CX23：4X, 10X, 40X, 100X 物鏡、10X目鏡，共43台
(3) CX33：4X, 10X, 40X, 100X 物鏡、10X目鏡，共6台
(4) BX41：4X, 10X, 40X, 100X 物鏡、10X目鏡，共1台
第三條　教材地點位於實驗大樓二樓生化暨微免實驗室。
第四條　本教材服務範圍包含：
1、 校內實驗課程借用：除CH2可提供外借使用，其餘顯微鏡限於生化暨微免實驗室使用。
CX33：可以HDMI連接掛壁式電視機播放顯微鏡畫面；不開放本校課程以外借用。
BX41：已串聯上方之壁掛式電視機播放顯微鏡影像及使用講桌切換到所有壁掛式電視播放；不開放本校課程以外借用。
2、 校內非課程借用：開放CH2借用。
第五條　預約使用方法如下：
1、 校內實驗課程借用：
(1) 每學期於生化暨微免實驗室課表上之課程於學期開始第一週提出借用通知，不需填寫借用申請單；若非於此實驗室的課程借用，與「校內非課程借用」預約方法相同，需填寫借用申請單。
(2) 中心將開通借用教師的顯微鏡室門禁及鑰匙。
(3) 刷卡進出皆需填寫QRcode表單紀錄；若未詳實紀錄，將取消門禁卡與鑰匙。
(4) 顯微鏡故障需於表單中記錄，以利維護。
(5) 每學期末將取消門禁並收回鑰匙。
2、 校內非課程借用：
(1) 於中心官網下載學生顯微鏡借用申請書。
(2) [bookmark: _GoBack]上班時間借用，於活動前5個工作天提出申請；假日借用，於活動前1個月提出申請，申請書需送達共同儀器中心辦公室審核。
(3) 審核通過後，通知繳費，繳費完成後送交收據備查。
(4) 活動當天憑證件換取顯微鏡室的門禁卡及鑰匙。
(5) 使用前及使用後由管理者及借用人一同詳細檢查，如發現缺損情形，應負賠償責任。
(6) 歸還顯微鏡後、再歸還門禁卡及鑰匙並領回證件。
第六條　顯微鏡使用規定如下：
1、 CH2顯微鏡外盒、本體、物鏡、目鏡皆貼有號碼，需按照號碼收納，不得任意更換。
2、 CX23顯微鏡無外盒，電源線無需拔除，將電線折好收納至顯微鏡後方的黑色收納盒。
3、 CX33顯微鏡有專屬的防潮箱、電源線及連接電視的數位盒(配件的專屬盒)，可連接牆壁的HDMI線投放顯微鏡影像到電視播放。
4、 BX41顯微鏡有專屬的防潮箱，已連接旁邊的螢幕，並可開啟上方的電視或由講桌切換到所有吊掛電視播放。
5、 使用完畢後，皆需將光源轉到最弱後關閉電源、低倍率物鏡朝向載台、載台轉至最低點。
6、 CH2, CX23, CX33皆需按照號碼收納，配件亦需歸放回原位，不可隨意帶走。若發現缺損，應負賠償責任。
第七條　本教材之收費標準為確保教材最佳服務品質，以及增加其有效服務年限，經研發會議決議後，使用本教材之個人或單位，均需分擔教材使用之耗材、維護、及人員服務所需之費用。
1、 收費標準如下：
	CH2顯微鏡收費標準：每天100元/台
2、 繳費方式：顯微鏡借用計費作業由共同儀器中心於借用申請書審核通過後開立，由借用單位至本校出納組繳款，並繳回收據備查。
第八條  本規範經研發處處內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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